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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私立幼儿园向家长收取监控服务费
收费不合规，还涉嫌侵犯隐私权

  □ 本报记者 胡迎迎 贾涵宇

  家住聊城市东昌府区的刘女士最近遇到
件烦心事——— 她的孩子在幼儿园磕伤了腿，她
想通过手机监控查看孩子在园的日常情况，却
被园方告知需每年交300元监控服务费，不交
费不能“云看娃”。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私立幼儿园向
家长收取“监控费”的现象愈发普遍。记者走
访发现，这类收费多以第三方服务为理由，存
在服务与价格不符、收费依据不明等问题，其
合规性受争议。

一年交费300元

只能绑定一个手机

  刘女士的孩子上了聊城市一所私立双语
幼儿园。为了能及时掌握孩子在园动态，她交
费300元购买了一年的监控查看权限，可体验
感并不如意。
  “监控画面非常模糊，而且仅开放部分区
域的观看权限，孩子常去的走廊、活动场地这
些区域看不到。”刘女士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
监控画面时说。
  更让刘女士不理解的是监控功能存在诸
多限制。“只能实时观看，既不能回放，也
不能截屏留存。”她说，除非时刻守在手机
前看监控，不然就会错过孩子在园的关键场
景，且视频全程默认静音模式。“只能看到
孩子们张嘴，却听不到任何声音，没法判断
孩子的真实状态。”
  园方的额外收费规则，也颇让人费解。刘
女士交了300元后，只能绑定一部手机。孩子
爸爸想在他的手机上同步查看，园方要求再加
150元。刘女士质疑：“一个家庭看娃，还得花
两份钱。监控画面不会因为多一部手机就增
加成本。”
  一些交过“监控费”的家长都反映，园方在
收费前往往夸大服务优势，承诺“高清无码、全
程覆盖、多端同步”，交费后却出现各种问题。
当家长向园方反馈时，得到的多是推诿之词。

“园方说责任在第三方平台，第三方客服又以
网络问题、带宽限制为由拖延，问题迟迟得不
到解决。”一位家长说。

实时监控成招生卖点

收费标准不一

  记者咨询了济南、淄博的几所私立幼儿

园，负责人均称，按照教育部门规定，不允许家
长在手机端查看监控。如果孩子的人身安全
受到威胁，或者家长想了解孩子在园情况，可
向幼儿园提交书面申请由园方调取监控，不收
取任何费用。
  然而，一些幼儿园却将“云看娃”服务当作
招生噱头。“有些幼儿园不敢开放监控，但我们
是不怕的，老师教学规范、照顾周到，让家长实
时看到更放心。”某私立幼儿园园长告诉记者。
该园将“实时监控”作为核心招生卖点，在家长
咨询入园时重点推介。
  不少受访家长表示，会优先选择能提供
监控服务的幼儿园。“孩子刚入园，担心不
适应，能随时看看心里踏实。”日照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程女士说，正是冲着“实时监
控”这一卖点，她才选择了收费更高的私立
幼儿园。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发现，部分私立幼儿园
监控收费与入园手续间接捆绑，虽口头宣称

“自愿选择”，但通过暗示“不交费无法掌握孩
子动态”“基本上都会买”等话术，让家长被动
掏腰包。
  记者调查发现，私立幼儿园的“监控费”收
费标准不一：有的按月收取，每月30-50元；有
的按学期收取，每学期150-300元；部分幼儿园
还推出“年付优惠”，看似让利实则抬高总价。
收费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通过第三方平台

交费，幼儿园仅负责指导操作，费用直接进入
平台账户；二是由幼儿园进行代收。
  不过，同一连锁品牌的幼儿园，不同园区
收费也存在差异。聊城某连锁私立幼儿园的
监控费为每月30元，而日照的同一品牌园区则
称“不收基础监控费”，但开通第二台设备需每
月额外收30元。

园方收费并不合规

“第三方服务”成挡箭牌

  多数幼儿园将收费理由归结为“第三方平
台服务费”。“这是我们与第三方平台合作推出
的增值服务，定价多少由平台说了算。”日照某
私立幼儿园园长说。
  实际情况如何？据业内人士透露，私立幼
儿园的监控服务多由第三方平台提供，园方与
平台合作后，将费用转嫁给家长，部分园方还
会从中赚取差价。
  记者联系到一家为幼儿园提供监控服务
的科技公司，其工作人员称，该公司给幼儿园
的合作报价为每月每生25元，已包含实时观
看、多设备登录等全部核心功能。“家长扫码交
费后，我们会给幼儿园返点。根据交费数量不
同，每个账号能返5-10元。” 
  聊城市东昌府区教体局学前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针对幼儿园“监控费”问
题，上级早有明确规定：幼儿园为园区管理安
装的监控系统，不得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目前出现的收费情况，主要是部分幼儿园
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模式。由第三方机构安
装设备并搭建客户端，家长通过其平台观看监
控，费用由第三方收取，幼儿园则负责与家长
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该工作人员强调，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提倡
在幼儿园内部安装此类面向家长的实时监控
系统。
  聊城市教体局学前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
表示，“如果核实第三方平台与幼儿园有不正
当合作，我们会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正斌表示，幼
儿园监控记录的不仅是自家孩子的行为轨迹、
行为表现，也包括其他孩子的动态。“无论是否
通过第三方平台，幼儿园提供对外开放服务，
是对其他孩子隐私权的侵犯”。幼儿园有义务
向家长反映孩子在校情况，将监控拆解为有偿
服务单独收费，本质上是不合规的。

  12月12日，网友@打不死的小刚在大众新闻“领导留言
板”反映：本人于2021年12月至2024年10月在济宁经济技术开
发区山东鸿顺建工集团建设项目吉祥欣苑二期从事技术工
作，自2022年1月开始，公司不足额发放工资，目前拖欠本人
2021年至2024年10月的工资，共计363400元。其间多次与负责
人沟通，对方始终以“资金紧张”为由推脱。现已向劳动部门
投诉，但依然无果。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经济宁经开区城乡建设和
交通局核实，留言人于2021年12月至2024年10月在济宁吉祥欣
苑二期项目担任施工劳务公司现场管理人员，工作期间，劳务
负责人因资金不足，向留言人借钱用于购买辅材等，导致劳务
公司欠留言人36.34万元（包含工资及借款）。为有效处理劳务
公司欠款的问题，经开区住建部门成立工作专班进行督办，现
总包单位已经接手处理，并与留言人协商制定了还款协议。
但由于该项目销售不好，资金不到位，导致支付不及时。
  下一步，经开区住建部门将安排专人靠上做工作，压实总
包单位和分包单位责任，尽快筹集资金，按照协议妥善解决
问题。

（□大众帮办记者 张梁）

回复 住建部门将安排专人做工作争取解决问题

被劳务公司欠薪36万余元

多次与负责人沟通未果

供热回水手柄阀未开启

热力公司咋就不给退费？
  12月15日，网友@Leslie在大众新闻“领导留言板”留言反
映：我是临沂市兰山区颐和玺悦的一名业主，临沂市新城热力
公司因工作失误导致我家供暖季首月无法供暖，事后又互相
推诿、拒不负责。我于10月15日全额交纳了本年度供暖费。
但自11月10日供暖日起，家中暖气并不热。经多次联系，物业
维修人员于12月12日上门检查后确认，原因是位于公共走廊
暖水井内、控制我家暖气的回水手柄阀未开启。该暖水井长
期上锁，钥匙由物业掌控，业主根本无法自行进入操作。热力
公司客服声称，该阀门“用户可自行设置”，不属于他们的工作
范围。
  阀门位于公共区域且物理锁闭，热力公司所谓“用户可自
行设置”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因供热方的直接工作失误，导
致我家在此前一个月内并未享受已付费的供暖服务。我要求
责任方退还该月的供暖费用，并就其推诿塞责的服务态度给
出合理解释。

  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临沂新城热力公司，其工作人员表示，
公司有条例提到，供热设施的维护责任是以“锁闭阀”为界。
关于手柄阀，对新用户会提醒告知需要开启，并在开启锁闭阀
的同时帮助开启手柄阀。首次开启后，该手柄阀将处于一直
开启状态，如果中途有某一年住户选择暂停供暖，供热公司只
会关闭锁闭阀，手柄阀不会进行关闭操作。具体是什么原因
导致该户手柄阀未被开启，相关工作人员将再次进行核实。

（□大众帮办记者 宋说）

回复 工作人员将再次核实闭阀原因

屏幕开胶的电视可以免费维修了

  □ 本报记者 郭由 张梁

  近日，济南市历下区的韩先生拨打大众帮
办热线电话0531-85193911反映，他几年前购买
的小米平板电视，显示屏左右两侧出现开胶现
象。因超出保修期，客服称只能自费维修。在
正常使用过程中出现这种问题，韩先生十分
不解。
  12月16日，记者来到韩先生家中，看到挂在
客厅墙上的平板电视两侧竟然用两只夹子夹
了起来。“不夹着的话，开胶再严重点儿，屏幕
就掉下来了。”韩先生告诉记者，他在2018年花
6000多元购买了小米65寸平板电视，保修期为3

年。一周之前，他猛然看到挂在客厅墙上的电
视屏幕两侧有漏光的现象，仔细一看才发现，
是屏幕开胶了。
  韩先生拨打了小米客服电话，随后，维修
人员来到其家中查看。“因为这是超薄屏，没法
直接内屏粘胶，只能更换屏幕，无法免费维
修。”维修人员告诉韩先生，因为超出保修期，
所以维修费用需要韩先生自行承担。客服发
来的一份维修价格表显示，屏幕维修价格为
3700元，人工费350元。
  韩先生不满，再次致电客服，客服依旧表
示，因超出保修期，维修费用需要个人承担，考
虑到韩先生的情况，可以赠送其原价150元的小
礼品。韩先生对此表示不能接受。
  记者就此咨询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保（质）修期内，产品出现任何问题，都由

厂家进行质保。”工作人员说，按照“三包”规
定，过了保修期的问题需要由消费者自行
承担。
  记者查询得知，2014年，中国电子视像行
业协会出台《平板电视机安全使用年限的规
定》，根据该规定，在中国境内销售、使用
的家用平板电视的安全使用年限为7年，生产
企业应在产品、包装或说明书上明示其产品
的安全使用年限。安全使用年限从消费者购
机发票日期开始计算，平板电视在达到安全
使用年限时，其安全性能仍需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
  12月19日，大众新闻对韩先生的遭遇进行
报道后，次日下午，韩先生告诉记者，小米客服
同意对他的电视进行免费维修。

  12月16日，菏泽读者吴先生拨打大众帮办热线电话0531-
85193911反映：山东范府食品有限公司欠薪36109元，签署过
工资支付协议，但未按协议支付工资。

  记者联系来电人和菏泽鲁西新区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山东范府食品有限公司已被立案调查，具
体进展还需查询。
               （□大众帮办记者 宋说）

回复 涉事食品公司已被立案调查

虽有工资支付协议

仍被食品公司欠薪3.6万余元

从事零工工作被欠薪5.2万元

两年半过去仍未结算
  12月13日，网友@众友32883在大众新闻“领导留言板”反
映，他于2020年至2023年3月份跟随青岛奉至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在青岛伟信集团（青岛小镇）项目从事零工工作，被拖欠工
资52000元，到现在还没发。打了多个部门电话都不管用，恳
求帮我讨回血汗钱。

  记者联系平度市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需核
实情况，再作处理。记者将继续跟进后续处理情况。
               （□大众帮办记者 张梁）

回复 相关部门称将核实情况再作处理

拴绳入法易 协同落地难

文明养犬需各方“有边界有责任”共建
 
 

  □ 本报记者 刘玉凡 张梁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以下简称“新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
式实施。此次修订在国家层面为养犬行为划
出更明确的红线，遛狗不拴绳、致使动物伤害
他人的，情节较重者最高可处十日拘留。记者
走访省内多个社区发现，很多养犬人对此并不
清楚。

遛狗不拴绳频惹纠纷

  “我的狗又不咬人！”12月21日晚，在济南
市历山东路一处公共广场，一名养犬人与遛弯
市民发生争执。在这处广场，多数犬主人能够
拴绳遛狗，仍有个别大型犬在人群中自由穿
行，存在安全隐患。
  因遛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并非个例，今年
10月份，烟台市某小区一对母女被一条边牧犬
扑倒在地，幸亏邻居及时出手，才未导致严重
后果，此事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在青岛市李沧区，市民杜女士说，她所在
的小区张贴了多张文明养犬倡议书，但仍有业
主不拴绳遛狗。

  记者走访济南、青岛、聊城等多个社
区，随机采访多位遛狗市民发现，不少人并
不清楚“新法”的具体规定。面对居民养犬
问题，小区物业公司普遍面临管理无实权、
劝导效果有限等困境。“物业没有执法权，
只能劝，不能罚。”聊城市高唐县一家物业
公司负责人表示。
  “第一次发现，一般以口头教育为主。”济
南一派出所民警坦言，在实际执法中，很少会
进行实质性处罚。执法的柔性惯性，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规则的震慑力。
  某社区民警马警官说，以前发现违规养犬
行为，大都需要与养犬人沟通，并将犬只送至
收留点，但一些养犬人并不配合。“有了新法，
对遛狗不拴绳等行为更有威慑力。”

省内多市出台条例规章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省16市中，已有济
南、青岛、淄博等9市专门出台针对养犬管理条
例，泰安、威海等4市出台政府规章，但在具体
执行层面，力量配置和管理能力并不均衡。
  烟台市公安局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自
2022年1月1日《烟台市养犬管理条例》正式实施
至2025年3月，全市公安机关共捕捉收容流浪
犬、无主犬5500余条，提醒劝导不文明养犬780
余起，处罚违规养犬行为878起，责令迁走违规

大型犬、烈性犬60余条。
  面对大量的涉犬案件，烟台公安部门在实
践中发现，基层治理单元在属地责任落实、部
门协同、收容设施建设、专业力量配置等方面，
仍存在明显短板。
  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
授杨志看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
了养犬管理由倡议为主向规则约束转变的方
向，但在全国层面真正落地之前，当前治理仍
主要依赖地方条例和基层执行能力，而这些环
节本身就存在短板。 
  “这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问题，而是一道基
层治理的综合考题。”杨志指出，当前养犬管理
之所以“落地难”，本质上是多重治理短板叠加
的结果。一方面，属地责任在一些基层单元中
不明确，职责边界不够清晰，面对违规养犬行
为，出现“不愿管、不敢管”的情况；另一方面，
执法力量和配套措施相对不足，难以有效覆盖
点多、分散、随机性强的违规行为，查处之后也
缺乏衔接顺畅的后续处置机制。
  此外，公安、城管、畜牧等部门之间协同不
足，犬只免疫、执法查处、收容安置等环节尚未
形成闭环治理。

宠物友好不是放任自流

  记者调查发现，养犬人既需要遵守公共空

间的拴绳规定，也有让宠物自由活动、社交
的需求。“新法”的实施，既是回应民生关
切的必然选择，也对城市公共服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
  山东海洋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加山认为，法
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让“拴绳入法”真正
落地，还需构建养宠人、物业、社区、监管部门
等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体系，并通过持续宣
传教育、技术手段辅助取证，让规则真正成为
日常共识。
  近年来，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探索建设
“宠物友好型城市”。在广州，部分公园、小区
周边已建成萌宠乐园和专属遛狗区，通过围栏
隔离、运动设施、便便箱和饮水站等配套，满足
犬只活动需求的同时，减少对其他市民的
干扰。
  业内人士建议，城市规划应将宠物活动空
间纳入公共服务配套体系，在新建小区、公园
绿地中预留宠物专属活动区域；在老旧小区周
边、城市闲置空间增设简易宠物活动场地，降
低建设成本；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专业宠物乐园
建设，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同时，明确运营管理
责任。
  “宠物友好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有边界、有
责任的共建。”杨志强调，拴绳不是束缚宠物，
而是养犬人在公共空间中对他人安全的基本
承诺，治理的目的也不是为难谁，而是让每个
人在同一片公共空间都能安心地生活。

  大众新闻“领导留
言板”就此推出互动话
题，欢迎扫码登录，说说
您的建议。

 □记者 胡迎迎 报道
  聊城市东昌府区一家私立幼儿园的监控视频。

  济南市民韩先生家开胶的电视屏幕。

30年前购买了公司股票

未按规定拿分红
  11月21日，济南读者梁先生拨打大众帮办热线0531-
85193911反映：他1995年购买就职公司元首针织有限公司1000
股股票，30年来没有按规定拿分红，其他人已陆续拿到1000多
元分红，曾拨打12345，投诉被转办给企业，企业找到梁先生老
领导劝他不要追究，梁先生认为不合理。

  针对梁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元首集团党群工作
部黄先生，黄先生表示具体情况应联系元首针织办公室。据
黄先生了解，财务处均有股东领取分红的签字。
  对于记者帮忙联系，梁先生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大众帮办记者 贾涵宇）

回复 具体情况可联系公司办公室


